
的财力缺口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弥补。三是按照“收支两条

线”管理规定，切实加强对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的管理，

促进了非税收入的增长。四是按照保证重点、压缩一般的原

则，进一步加大了对农牧业、教育、科技的投入；对政法部

门的公用经费给予了保证；加大了对基层扶持的力度；对稳

定局势的经费给予了重点安排，对离退休人员经费和企业下

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等社会保障资金作了重点落实；对一般性

开支，尤其是“人、车、会、话”开支进行了重点控制，坚

持并进一步完善了相关财务管理办法。

四、推进依法行政，加强制度建设，强化财政

监督

一是根据经济发展和财政改革需要，推进财政制度建

设，制定了《西藏自治区财政监督条例》、《西藏自治区罚没

财物管理办法》、《西藏自治区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西藏自

治区乡（镇）财政管理暂行规定》、《西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

理单位财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财政、财务法规、制度，

这些规章制度有的已颁布执行，有的正在进一步审定中，为

进一步强化和规范财政、财务管理奠定了基础。二是加大财

政法规宣传力度，在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颁

布实施之际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结合全国“三五”普

法验收工作，对全区财政、财务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了认真

的总结和宣传，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意识得到增强。三是强

化财政监督，继续开展“税收漏征漏管”、“国债专项资金”

的清理检查，开展了“收支两条线”执行情况的专项检查，

对全区财政收支情况的检查监督已逐步走向制度化和规范

化。四是加大了对违反财经纪律案件的查处力度，通过警示

教育，提高了财会人员严格执行财经法规的自觉性，有助于

规范财经秩序。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供稿，陈凡彦执笔）

陕 西 省

2000 年，陕西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 661亿元，比上年

增长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79 亿元，增长 4.5% ；

第二产业增加值 732 亿元，增长 9.7% ；第三产业增加值

650亿元，增长10.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 125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增长7.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08 亿元，比

上年增长 9.1 % 。外贸进出口总额21.3 亿美元，比上年增

长5.9% 。实际利用外资 4.7亿美元。居民消费价格较上年

下降0.5%。

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上，陕西省财政预算执行情

况良好。2000 年，全省财政收入 187 亿元（不含基金收

入），比上年增加16.26亿元，增长9.52% 。其中：地方财

政收入114.97 亿元，增长10.36% ；上划中央“两税”（增

值税、消费税）72.03 亿元，增长 8.21% 。2000 年，全省

财政支出271.76亿元，比上年增长31.59% ，增支65.24亿

元。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一、围绕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继续推进和

深化财政改革

（一）积极推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陕西省各级认真贯

彻中央关于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有关精神，精心准备，

周密部署。省财政厅与有关部门一起，在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制定了陕西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选择子

洲、汉阴、合阳3 县进行农村费税改革试点。经过省、地

市、县、乡的共同努力，减负效果十分明显。改革后，子洲

县农民年人均负担由原来的 24.2 元降为17 .7 元，全县农民

共计减负176 万元，降幅达 27% ；汉阴县农民年人均负担

由原来的 99.24 元降为 48.33 元，全县减负1 312.8万元，

降幅达51.29% ；合阳县农民年人均负担由原来的 171.66

元降为113.41 元，全县减负2 282.2万元，降幅达33.9% 。

3 个试点县共减负3 771万元，降幅达 37.95% 。与此同时，

还促进了乡镇机构改革，规范了农村分配制度，密切了干群

关系。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对国家和集体只承担交纳农业

税、农业特产税及两税附加的义务，其他各种形式的收费、

摊派、集资一律取消，初步规范了农村分配制度，遏制了

“三乱”。

（二）积极推行会计委派制，在省政府部门实行会计集

中核算。在认真总结陕西省部分地县会计委派制试点经验的

基础上，陕西省委、省政府决定从 2000 年 7 月 1 日起，率

先对省政府工作部门和直属机构实行会计集中核算。撤销了

试点单位的会计出纳岗位，注销了其银行账户，成立陕西省

省级机关会计核算中心。为了使全省级机关会计核算中心成

为全省实行会计集中核算的样板，从该中心筹建开始，省财

政厅就本着“科学决策，缜密论证，精心筹划，周密运作”

的原则，精心规划设计，多次组织专家论证，始终把制度创

新、制度建设放在重要位置。省级会计核算中心自 2000 年

7 月 1 日正式开展工作以来，以其高起点、运行规范、服务

周到备受各界瞩目。先后有广西、山西、河南等省区及本省

1 000多人次进行考察和交流。在财务收支管理上，会计核

算中心采取“集中管理、统一开户、分户核算”的管理办

法；在组织形式上，采取“一厅式办公、柜组式作业”；在

制度建设上，制定了会计业务移交、会计核算、中心人员岗

位责任制、银行印鉴分管和审核记账、岗位相互制约的内控

制度以及工作人员定期轮岗等一系列内部规章；在核算工具

运用上，采用电算化手段进行核算监控，并实现了核算单位

会计信息随机查询。陕西省省级会计核算中心成立后，共归

集资金3 亿多元，拒付各种不合理支出 121 次，涉及金额

1 520万元。该中心的成功运作，为陕西省全面加强会计管

理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起了十分重要的示范效应。

（三）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了强化社会保

险费的征收工作，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社会化

发放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费的按时足额发放，

陕西省政府出台了《陕西省税务征缴社会保险费暂行办法》。

从2000 年5 月 1 日起，陕西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由过去劳动保障部门征收改

为“税务征收，财政监管，社保使用”的管理体制。为了保

证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财政、地税、劳动保障部门实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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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会议制度，及时沟通情况，研究解决问题。据社会保险费

月报统计，2000 年陕西省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33.28 亿

元，比1999 年增长10.56% ；失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3.1 亿

元，增长24% ；帮困基金完成7 000万元，增长33.6% 。保

证了资金的足额征缴，维护了社会稳定。

（四）积极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根据《国务院关于

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和《陕西省人民政

府关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总体规划》精神，结合陕

西省省级机关事业单位的实际，陕西省出台了《陕西省省直

机关事业单位医疗制度改革试行方案》，从2000 年 8 月 1 日

起，正式实施。省直机关事业单位按照改革方案，普遍建立

了职工医疗个人账户，小病医疗费由个人账户支付。个人账

户实行“资金上卡、个人支配、超支不补、节约留用”的管

理办法，省财政负责个人账户资金的按时足额划转；大病住

院医疗费用实行个人账户和财政共同负担。财政负担部分由

省财政按支出预算定期拨付给省社会保障机构，再由其与定

点医疗机构结算，遏制了卫生资源的浪费。陕西省省直机关

事业单位实行医疗保险制度后，已有 592 个单位、74 976人

参加省级医疗保险，实际参保人数占应参保人数的 46.9 % 。

参保人员中有548 人因大病住院，财政负担住院费用 224.1

万元，平均每人次财政支出4 089.31元。2000 年末大病住院

费用结余708.12 万元，比预算节支78% 。

（五）继续推进财政其他各项改革。

1.在陕西省县乡大力推行工资统发办法。至 2000 年

底，全省绝大部分县本级和 2/3 的乡镇实行了工资统发办

法。

2.在陕西省地县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全省 11 个地市

区、76 个县（区）建立了政府采购机构，实行了政府采购。

2000 年，陕西省省级单位政府采购 1.81 亿元，节约资金

2 419.20万元，节支率11.77% 。

3 .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陕西省委关于贯彻 <中共中央关

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的实施意见》。

建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基金，以贴息方式重点支持国有企业

技术创新、技术改造；对国有企业借用的财政周转金，符合

债转股条件的，实行债转股，帮助大中型国有企业减轻债务

负担，促进了全省国有企业扭亏增盈和结构调整。

二、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税收征管，促进经济

发展

（一）加大稽查力度，强化收入征管。按照“加强征管、

堵塞漏洞、清缴欠税、惩治腐败”的方针，财、税、公、

检、法、工商管理、银行等部门密切协作，严厉打击偷、

骗、抗、逃税行为。在查处大案要案的同时，完善了税务内

部监督制约机制，堵塞收入流失的漏洞。为加大清缴欠税力

度，全面、详细了解企业欠税的数额、性质及行业分布情

况，对欠税大户进行专户控管，对一些“钉子户”采取强制

执行和税收保全措施，全省清理欠税3 827万元。为进一步

做好税收甄别工作，先后对中央下放陕西省管理的有色金属

企业和军队、政法机关移交企业，以及金融保险和非金融保

险机构在地市设立的分支机构的纳税情况进行了检查，规范

了税收缴纳的预算级次，确保各项收入及时、足额入库；对

近年来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进行清理检查，进一步规范了

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工作。

（二）支持全省经济发展。2000 年，陕西省各级财政部

门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

和陕西省委、省政府关于经济工作的有关文件精神，进一步

加强财税宏观调控，支持陕西经济发展。认真落实国家技术

改造、国产设备投资实行抵免新增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对技

术转让、技术开发收入免征营业税，并就免征范围、免征

数、免征程序、免税审批权限、发票使用做了明确规定；严

格执行国务院关于对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半征收和停

征的规定，全省共减收2.4亿元，有效地拉动了投资。对西

康铁路等重点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实行财税优惠政策，

有力地促进了陕西经济发展。

三、调整支出结构，确保各项重点支出

2000 年，按照逐步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陕西省

各级财政部门努力调整支出结构，积极筹措和调度资金，保

工资、保稳定，加快重点建设项目资金拨款进度，保持农

业、教育、科技、扶贫、环保等支出的必要增长。第一，为

确保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工资的发放，陕西省财政厅代省

政府草拟了《关于做好全省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工资发放

的通知》，提出了保工资的具体措施。11 月中旬，陕西省政

府召开全省确保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工资发放紧急会议，

受省政府委托，省财政厅分别与各地市专员、市长签订了保

工资责任书。制定并实施了2000 年省对地县转移支付方案，

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县的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将中央财政的

中小学教师工资补助资金，全部核拨到县用于发工资。经过

全省上下共同努力，2000 年陕西省绝大多数县乡基本实现

了当年工资不拖欠。第二，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力度。陕西省

各级财政全年共落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

业资金6 亿元。第三，为了解决部分地县遭遇历史罕见的特

大干旱、严重暴雨洪水灾害造成的群众生活困难，省财政先

后下拨救灾资金 1 亿多元，用于安排灾民的生活和生产自救

工作。

四、坚持依法理财，进一步加强财政监督

陕西省各级财政部门坚持依法理财，认真执行《预算

法》，大力开展新《会计法》的宣传和培训工作，规范会计

秩序，严肃财经纪律。为进一步加大财政监督力度，先后开

展了国债转贷资金、国有煤炭企业亏损补贴、粮食风险基金

筹集和拨付、罚没收入代收代缴等专项检查。认真落实“收

支两条线”管理规定，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和预算外资金管

理。按照堵塞漏洞、消灭死角的要求，对陕西省电视广播广

告收入等上缴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为深化会计

事务所体制改革，对会计事务所脱钩改制工作进行了全面检

查验收。加强对彩票的监督管理，严格审批彩票发行额度和

销售方案。

五、省财政厅机关机构改革圆满完成，干部职

工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按照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总体部署和要求，2000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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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省财政厅进行机构改革，顺利完成了机构设置、职能调

整、人员定岗分流、建章立制等机构改革的各项任务。改革

后达到了加强重点，理顺关系，提高素质的目的。机关行政

处（室）由原来的28 个调整为21 个，精简率为25% ；行政

编制由原来的348 名减少为174 名（均不含财政督查员管理

处人员编制数），精简 50 % 。通过竞争上岗和双向选择，厅

机关干部队伍年龄和知识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处级干部平

均年龄40.19 岁，较机改前下降了 4.93 岁，本科以上学历

占58.02% ，其中研究生占14.8% ；科以下（含科级）干部

平均年龄33.4 岁，较机改前下降2.22 岁，本科以上学历占

67.96% 。机关面貌和工作作风焕然一新。

（陕西省财政厅供稿，李宝生执笔）

甘 肃 省

2000 年，甘肃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83.00 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8.7 %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93.00 亿元，增长 1.5% ；第二产业增加值 438.88 亿元，

增长10.8% ；第三产业增加值 350.12 亿元，增长 9.6% 。

全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 836.00元，增长7.8 % 。完成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443.3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43% 。

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为 5.7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40.2% 。

随着国家一系列启动消费政策的落实到位，消费市场购销活

跃，全年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63 亿元，比上年增长

9.4% 。市场物价虽低位运行，但降幅有所回升，居民消费

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为 99.5 和 99.1。全年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4 916.25元，比上年增加 441.02 元，增长

9.85%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4 126.47 元，增长

12.0 %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 428.68 元，比上年增 长

1.11%。
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财政收入稳定增长。2000 年全

省地方财政收入实现 61.28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61 % ，

比上年增长5.64% 。大口径财政收入完成 108.11 亿元，完

成任务的 100.26% ，比上年增长5.31 % 。全省财政支出实

现188.23 亿元，完成变动预算的 82.45% ，增长 27.4% 。

从总体上看，全省预算执行情况良好，财政收入超额完成年

初预算任务，财政支出基本上保证了各项改革和重点支出需

要，省级和部分地县实现当年收支平衡。

一、认真落实国家积极财政政策，促进全省经

济稳定增长

2000 年，甘肃省各级财政部门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的

有利时机，认真落实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积极争取中央的支

持。不断提高财政公共服务水平，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生

态环境建设和国有企业技术改造等方面的投入，继续做好利

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工作。一是认真做好国债项

目的筛选推荐工作，争取到国债专项资金 26 .27 亿元，并及

时办理预算划转和拨款手继，保证了全省国债项目的资金需

求和顺利实施。为管好用好国债专项资金，在国债资金项目

建设中实行项目监管员制度，强化对国债资金使用情况的监

督检查。会同省监察厅及时纠正查处国债项目执行中存在的

问题。二是积极筹措资金，认真贯彻“一要吃饭，二要建

设”的方针。在继续落实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居民收入

水平和增加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稳定社会发展的同时，

根据甘肃省的实际情况，争取到中央各类专项资金 40.68 亿

元。对扶持全省国有企业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帮助少数

民族地区以及农业贫困地区发展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

是拓宽筹资渠道，加大经济建设投入。省各级财政部门会同

地方各级政府，认真做好基础工作，积极争取世界银行、亚

洲开发银行和外国政府贷款，当年签订贷款项目金额 1.31

亿美元。其中，从世界银行提取贷款4 732万美元，争取亚

洲开发银行技术援助赠款 165 万美元，对发展全省的经济建

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坚持依法征管，推进税收征管改革

一年来，各级财税部门克服农业遭受特大自然灾害、退

耕还林还草、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停征收，粮食收购

价格下调等减收因素给组织收入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认真

落实“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惩治腐败、清缴欠税”的方

针，坚持依法征税，加强税收征管，推进税收征管改革，在

全省范围内实行了税收违法票据举报奖励办法，健全税收征

管网络，加大税收稽查和专项检查力度，清欠补漏，确保收

入及时足额入库。进一步加强“收支两条线”管理，实现非

税收入的应收尽收。同时，为了加强对农业税收的征收管理

工作，经省政府同意，完成了将农业税收征收管理工作由地

税部门移交财政部门，理顺了关系，保证了农业税收征收管

理工作顺利进行。

三、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证各项改革和

重点支出需要

（一）加强资金调度，千方百计保证行政事业单位的职

工工资。为保证地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按时发放，保持

社会稳定，省财政厅研究制定并提请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切

实保证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的意见》，制定

了按时发放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发放的监督考核标准，提

出了确保职工工资发放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加大对困难地县

的转移支付力度，当年下达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额 5.55 亿

元。其中省级配套 2.78 亿元。以奖代补方式补助困难地县

1.3 亿元，年底省级调度资金 2 亿元。经过上下共同努力，

基本保证了当年职工工资发放。

（二）积极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当年拨付统配煤矿和有

色金属行业政策性补贴1.33 亿元，企业挖潜改造资金7.27

亿元。配合支持进行了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的合

并工作，有色行业下划、兰州卷烟厂技术改造以及阿干、山

丹煤矿破产等企业改革方面的工作。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社会保障资金到位。为

了加强甘肃省失业保险基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收

缴、管理，维护企业职工和离退休及失业人员的权益，保证

基金的安全、完整，省财政厅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甘肃省

失业保险基金、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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